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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巡查員

的工作

執行遺址巡查

與監管的考古人

員，會在到達遺

址定點後，進行

範圍內和周邊的

步行調查。攜帶

紀錄表格，也配

備可以記錄巡

查軌跡路徑的設

備，或是利用手

機上的路徑紀

錄A P P。例如：

O r u x M a p s，除

了可以記錄調

查路徑，也可以在手機拍照後，記錄拍照地點（圖

1）。主要是對比前次調查和今次調查，遺址地景的

改變。更重要的是，巡查中如發現遺址遭遇工程

開發，或發生大規模的地景變化，致使考古遺物

大量暴露之情狀，將立即電話通知主管機關，並

備齊相關資料，協助主管機關處理後續現勘或審

議程序。遺址巡查員除了要具備一般考古調查專

業之外，也要能秉持中立、公正，據實通報調查結

果。另一方面，巡查員觀察遺址地表考古遺物暴露

與散布情況，儘量以拍照記錄和描述紀錄為主，減

少或不進行採集，以維持遺址的原貌。

遺址巡查的成效與問題

遺址巡查的本意在於掌握遺址保存之實況與風

險管理。意圖在發生保存問題的第一時間能防範

災情擴大。然而，是否真能達到預期效果，以下從

幾個案例來了解。

首先，以今年度巡查中的彰化縣「新厝館遺址」

為例，該處地景主要為農田、溫室和小型聚落。農

田和溫室一帶所見的種作活動和土地翻挖深度，

就表面上看來，似乎不超過60公分深（圖2）。這個

遺址地表多處可見考古遺物散落。而從去年12月

第一次巡查到今年2月第二次巡查之間，我們注意

到地景上無明顯變化，僅有栽種作物種類改變以

廉政宣導：杜絕貪腐，攜手聯署；廉能政府，你我共譜。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p4

「遺
址」是文化資產重要的類別之一，是文資

法所列第二類的文化資產項目。說明為

「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義之遺

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這類空間不同於古

蹟，通常不是顯露於地面，而是壓疊在各時代的生

活堆積之下，壓縮成一層層的地下時空膠囊。

如何判斷考古遺址位置？一般受過專業訓練的

人員，能從地表面上的蛛絲馬跡判斷出來。這也就

是說，對一般民眾而言，考古遺址在他們眼中，就

只是一塊土地的概念，土地的管理和使用權歸屬

於土地所有者。任誰也無法想像，一旦地下存在遺

址的情況之下，政府機關就對這塊「土地」有行使

管理維護的權責。也因此「保護考古遺址」這樣一

個口號，往往是遺址的存在被工程開發暴露出來

之後，才被大眾意識到原來考古遺址一直就在我

們身邊。

考古遺址巡查與監管計畫

由於考古遺址這樣的特性，增添了保護管理上

的困難。於是各縣市文化主管機關規劃了預防性

保護的措舉。依據文資法第四十八條：「考古遺址

由主管機關訂定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計畫，進行監

管保護。⋯⋯」。目的在於進行預防性的定期巡查

轄區內已知考古遺址的保存狀況。包括了解遺址

現地一帶目前的土地使用狀況是否會影響地下文

化資產保存？觀察是否近期有面臨開發工程的可

能狀況等等。預防性的保護，可說是良好管理必要

的第一步。這類計畫由縣市政府委託考古專業機

關團體執行，為期一年或半年。進行轄區內全部或

部分重要等級高的遺址巡視調查。巡查過程需撰

寫相關紀錄、製作簡要資料並確認遺址現況之需

求，提供相關管理及維護建議，做為未來遺址列冊

與指定的參考依據。定期巡查，可以避免遺址的文

化資產價值因人為或自然的破壞而減損，以達到

保存維護文化資產之效益。

及農田整地等活動，然而，地面上發現考古遺物

的頻率更高，顯示有更多考古遺物暴露在地面（圖

3）。這樣的情形在彰化平原區的多處遺址都可發

現，而且同樣只有農田整地活動的發生。這顯示這

個區域地下的考古文化層屬於淺層分布，但即便

是低強度的開發利用，也對遺址保存產生一定的

影響。只是，這個區域屬於私人土地，在遺址未列

冊之前，對於其土地利用方式幾乎很難置喙。

對於這些屬於攸關民生的生業活動行為之影

響，造成遺址保存與維護管理問題時，往往是考

古學家或是文化主管機關最難為的。例如「頂番婆

遺址」，去年12月調查時，發現現場有農地在進行

土壤置換工程（圖4）。據施工人員口述，是環保署

委派執行之「清除農田重金屬汙染之土壤置換工

程」。雖然施工區在巡查時未發現考古遺物或文化

層暴露，但工程開挖深度與區域大，因此在當月月

報紀錄中報告，建請主管機關聯繫與了解。

另外，也有像「崙仔遺址」，遺址範圍主要是一個

小崙丘，是當地的公墓區之一。鄉公所正在執行全

區公墓遷葬，由於墓區使用的時間久遠，除了表層

主要是民國以後的新墳，下層有更古老的墓，也須

一一翻挖拆除，翻挖深度達兩米以上。去年底開始

巡查時，崙丘已有一半被挖開，景象觸目刺眼（圖

5）。在西海岸平原各處，類似的狀況，恐怕普遍發

生。以崙丘地形為例，既是西部平原上獨特的地

景，常常也是史前時代人群選擇居住的地點。西部

平原之崙丘隨著時空變遷，後來的人群選作墓地，

最後甚至推平，改為農地的狀況時有發生。

從以上的經驗來看，遺址巡查工作的目的既然

不是作一個靜默的紀錄者，在面對整體價值觀變

遷的大環境下，如何透過巡查工作達到積極守護

的角色？實是我們必須一直思考探索的問題。105

年7月中，立法院三讀通過了自1982迄今修法幅度

最大的文資法修正案。其中加重刑罰的部分，更

是針對近年來「古蹟自燃」現象所作的第一波反

擊。只是「文資法」從來就不是文化資產的金鐘罩，

而應當是一個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說明文化資

產意義的溝通平臺。在要求人民遵守法律的同時，

政府機關本身更應該遵守。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

性與意義，透過各種預防性調查計畫的執行，可以

深入人群宣導概念，然而唯有真正的互相理解，才

能讓遺址保護的守望永續經營。 

圖1 紀錄巡查路徑、拍照地點圖

圖3 新厝館遺址地表考古遺物散布狀況

圖4 頂番婆遺址上土壤置換工程區圖2 新厝館遺址上的溫室和整地後之農田

圖5 崙仔遺址上公墓遷葬的開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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